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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毕业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 

 
毕业实习是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培养应用

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，也是检验是否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

重要手段。为保证我校毕业实习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提高毕业

实习质量，完成实习目标，特制定本意见。 

一、认真做好毕业实习工作计划 

各系要按照《济宁学院专业实习管理规定》精心组织周

密安排，制定出详细的毕业实习工作计划，对每一个学生要

提出明确的实习目的、方法、内容、项目、安全及考核评价

等方面的具体要求，提前一个周交到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

科。 

二、明确实习地点和实习形式 

1.毕业实习要安排在已经确定的实践教学基地集中实

习。 

2.教师教育专业，原则上以集中实习为主。个别系毕业



 

生多，确实无法全部集中实习，要做好实习学校的审查和实

习过程的检查工作。 

3.非教师教育专业，原则上以相对集中实习为主。分散

实习的学生要严格按照要求办理相关手续。 

三、严格实习时间 

教师教育本科专业毕业实习时间 8周，其中校内实习准

备 2周，实习 5周，总结 1周；教师教育专科专业毕业实习

6 周，其中校内实习准备 2 周，实习 3 周，总结 1 周。非教

师教育专业毕业实习时间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时

间执行。 

四、加强实习过程的管理 

1.分散实习的学生，要填写《济宁学院学生分散实习申

请表》、《济宁学院个人实习计划表》。系同意后，填写《济

宁学院分散实习学生汇总表》，报实践教学管理科审核管理。 

2.教务处审核后，填写《济宁学院实习介绍信》。 

3.学生在实习前，领取《济宁学院实习安全承诺书》。

家长和学生签字后，一份交系留存，一份学生留存。教师教

育专业的学生要认真填写《教育实习教案》，校内外指导老

师同意后，方可实施。 

4.实习过程中，学生要认真填写《济宁学院实习过程记

录表》，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在实习班主任工作时，要填写

《济宁学院班主任工作实习记录表》；指导教师在指导学生

实习时，要填写《济宁学院学生实习指导记录表》。 

5.实习结束，实习单位要填写《济宁学院学生校外实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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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反馈意见表》由实习学生交系存档；教师教育专业学生

要填写《教育实习成绩评定表》、非教师教育专业学生要填

写《专业实习成绩评定表》，校内外指导老师根据学生的表

现和实习情况，给出学生实习的最后成绩，汇总后交实践教

学管理科存档。 

6.根据学生实习成绩，评选优秀实习生，填写《优秀实

习生登记表》，汇总后交实践教学管理科。 

7.各种表格请到教务处网站“常用下载”栏目下载。 

五、认真总结实习工作 

1.实习工作全面结束后，各系要积极与实习单位进行交

流和沟通，明确取得的成绩，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写出

毕业实习总结报告，交实践教学管理科存档。 

2.各系还应认真组织实习生对指导老师的工作进行评

价，使其不断改进实习指导工作。 

六、加强对实习过程的监督和检查 

1.各系要高度重视毕业实习工作，加强对毕业实习工作

的检查和指导，各系毕业实习领导小组要做到对每一个实习

点至少检查一次，与分散实习的学生保持联系，随时抽查。 

2.学校将对各系的毕业实习工作进行巡视和抽查，对实

习工作进行整体评价，并通报抽查情况。 

 

附件:1.济宁学院学生分散实习申请表 

2.济宁学院学生实习介绍信 

3.济宁学院教育实习教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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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济宁学院教育实习成绩评定表 

5.济宁学院学生实习指导记录表 

6.济宁学院班主任工作实习记录表 

7.济宁学院优秀实习生登记表 

8.济宁学院学生校外实习单位反馈意见表 

9.济宁学院实习过程记录表 

10.济宁学院个人实习计划表 

11.济宁学院专业实习成绩评定表 

12.济宁学院实习安全承诺书 

13.济宁学院分散实习汇总表 

14.济宁学院实习成绩汇总表 

15.济宁学院优秀实习生汇总表 

 

 

 

二〇一一年三月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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